
致： 城市規劃委員會 

   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處 

 

 

有關規劃申請 A/YL-PH/1105 補充資料 

 

 

申請人現就日前政府部門的意見/查詢，作出以下補充/修改： 

 

1. 澄清申請地點目前正在使用中，場地內的停泊車輛在上午 10 時前會因為附近居民要

駕駛外出，而離開申請地點。 

2. 修正場地設計圖則。 

3. 澄清申請地點的填土範圍是覆蓋整個申請場地。 

4. 澄清申請地點內沒有任何構築物，相關部門提及的構築物是歸屬於鄰近另一個規劃

申請 A/YL-PH/946 所有，而該規劃申請所涉及的構築物目前正在進行短期豁免書申

請中。 

5. 由於受到場地和成本所限，申請地點不會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。 

6. 澄清申請地點內不會停泊拖頭、貨櫃車或重量超過 5.5 噸的車輛。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志科有限公司 

通訊地址：  

電郵：  

傳真號碼：

聯絡電話：

日期：  2025 年 03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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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ALE 1: 1000

填土面積：約518平方米
填土厚度：約0.1米
填土物料：水泥
填土用途：場地平整

申請地點




